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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奖励性助学金实施细则（暂行）
	    第一条 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奖励性助学金（以下简称奖励性助学金），用于奖励资助全日制在籍在读本
	    第二条 奖励性助学金的基本申请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无违纪处分情况；
	（四）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第三条若评选启动时学生违纪处分尚未解除或评选期间存在违纪行为，则不具备
	参评资格。
	    第四条 奖励性助学金以学生前六个学期的成绩为依据，以学期为周期评定，从入学第二学期开始发放。
	    第五条 奖励性助学金用于资助成绩排名前80%的本科生。成绩排名以学生上一学期所有课程成绩的平
	    第六条 双培生和在籍在读的港澳台学生均纳入评选范围。
	    第七条 因转专业调换院（系）的学生在参评学期学籍实际所在院（系）参加评选。
	    第八条 本学期休学但有参评学期所有课程成绩的学生，正常纳入评选范围。
	    第九条 若学生由于不可抗力因素出现缓考课程，需由院（系）书面说明情况，并在保证其他学生无异议
	    第十条 公派出国交换学生可参评，因私出国交换学生不可参评。因不同院（系）的专业存在差异性，由
	    第十一条 励耘班的学生在成绩实际所在院（系）参评，并单独排名。若个别院（系）在学生培养和课程
	    第十二条 奖励性助学金的评审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由院（系）确定拟资助学生名单后，
	    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党委学生工作部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党委学生工作部资助管理中心

